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城阳区流亭街道东部片
区CY0205单元部分地块控规调整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
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规划
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城阳区流亭街道东部
片区CY0205单元部分地块控规调整进行社会公示，欢迎社会各界
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
2、建设项目：城阳区流亭街道东部片区 CY0205单元部分地块

控规调整
3、建设地点：城阳区夏庄街道仙山东路以南、规划天康路以东、

黑龙江中路以西、湘潭路以北区域
4、公示阶段：控规调整
二、公示方式：城阳规划展览馆公示区（礼阳路109号）、青岛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3年6月25日——2023年7月24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3年6月27日——2023年7月3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城阳规划展

览馆公示区及现场意见箱
咨询电话：87765366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通 告
因崂山路沙子口段基础设施提升工程，自2023年6月25

日至2023年7月16日占用崂山路(大河东客服中心至流清河

停车场)部分车行道半封闭施工。

施工单位应在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设

置安全员，途经施工路段行人、车辆安全通过，规范施工，避免

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3年6月19日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北岸青特滨
湖观澜项目规划方案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
城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
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北岸青特滨
湖观澜项目规划方案进行社会公示，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
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国融盛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北岸青特 滨湖观澜项目
3、建设地点：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硕阳路南、凤凰山路西
4、公示阶段：规划方案
二、公示方式：城阳规划展览馆公示区（礼阳路109号）、青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3年6月24日——2023年6月30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3年6月24日——2023年6月26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城阳规

划展览馆公示区及现场意见箱
咨询电话：87765366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青岛市崂山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供热一次网工程，自2023年6月25日至2023年7月31

日占用银川东路(海德堡君麓-山水名园小区)南侧部分车行

道半封闭施工。

施工单位应在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设

置安全员，途经施工路段行人、车辆安全通过，规范施工，避免

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3年6月19日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青岛市崂山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地铁 5 号线云岭路工程自 2023 年 6 月 25 日至 2024 年

12月30日占用香港东路(云岭路-松岭路)部分车行道、人行道

半封闭施工。

施工单位应在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设

置安全员，途经施工路段行人、车辆安全通过，规范施工，避免

噪音扰民。

另，海口路(东海东路-云岭路)、云岭路(香港东路-海口

路)、东海东路(海游路-海江路)路段，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8月30日禁止大型客车通行。

特此通告

2023年6月19日

施工通告
因跨海大桥二期工程施工需要，自 2023 年 6 月 25 日至

2023年7月1日施工，青银高速1+510-1+800下行入市方向、
上行出市方向，占用快车道施工作业。自2023年6月20日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施工，青银高速 2+000-2+500 下行入市方
向、上行出市方向，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施工；青银高速2+
700-4+320 下行入市方向，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施工作
业。行经车辆请减速慢行及提前绕行。

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行人按照现场设置的交通警示标志
的指示安全出行。

施工路段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设置安全员，施工机械
及物料不得在施工区域以外堆放，途经人员请谨慎安全通过，
规范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青平高速公路大队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0日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规划建设部关于台子
沟社区改造工程规划变更进行批前公告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规
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
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台子沟社区改造工程 A 地块和 B
地块规划变更情况进行社会公告，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
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告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青岛市黄岛区长江路街道办事处
建设项目：台子沟社区改造工程A地块和B地块
建设地点：开发区转型发展区八号路以西、三号路北
公告阶段：规划变更
变更内容：A地块：小区部分室外场地标高进行调整；增加3处非机

动车停车棚；东侧大台阶下方增加消防器材室1处；建筑立面材质及颜
色调整;部分车位位置调整，总数不变；容积率变更为1.424，建筑密度变
更为16.71%。

B 地块：小区东侧、南侧部分室外标高调整；住宅建筑外立面材质
及颜色调整；商业建筑外立面色彩调整。

二、公告及投票地点：
公告地点：项目建设现场、黄岛区黄河西路 88号青岛开发区行政

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及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http://qda.qingdao.gov.
cn/）

投票地点：黄岛区黄河西路88号青岛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大
厅

请在公告期间到上述公告地点查看该项目详细介绍，并请按规定
填写意见和建议并到指定投票地点进行投票。意见票应附证明相关利
害人身份的房地产权证复印件或购房合同复印件及身份证复印件，否
则意见票无效。

如需咨询可拨打电话：建设单位 86986602；开发区规划建设部
86989747。

三、公告时间：2023年6月24日至2023年6月30日
2023年6月21日

6698852766988527 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90号

序号

1

宗地位置

市南区东海西路以南、澳门路
以北地下空间

土地面积

地下一层
5620.4

土地用途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地下停车场）

建设项目

地下停车场

建筑面积

≤5620.4

出让年限

50年

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计划公示

二、有关要求
（一）人防设施调查和保护意见：按照青岛市国防动员办

公室《关于对市南区东海西路以南、澳门路以北地下空间人防
设施调查情况反馈的函》（青国动办函〔2023〕10号）执行。

（二）地铁意见：按照青岛市地铁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
室《关于申请市南区东海西路以南、澳门路以北地下空间地
块出让阶段征求意见的复函》执行。

（三）申请人须在市南区注册成立独立法人项目公司。
（四）该项目需在 2024年 12月 31日前完工并交付使用。
（五）其他说明
该项目与奥帆海岸公园（SN0403-004-2地块及地块内

现状建筑）统一规划、同步建设，用地申请人应在申请办理
土地出让手续之前与市南区政府签订《奥帆海岸公园项目
地块广场公园及配套服务设施建设移交协议书》，按规划批
准图纸无偿代建，建成后全部移交给市南区政府,并配合办
理过户手续。以上协议由市南区政府负责在官网公示，并负
责做好协议内容解答、协议签订和监督落实工作。申请人如

需了解协议有关内容，可到市南区政府官网 (http://www.
qdsn.gov.cn)查询，联系人：姜昊，咨询电话：0532-51989796。

三、申请需提交材料
1.《意向用地申请书》签字盖章，一式两份；
2.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复印件两份（原件核对后退回，复

印件加盖公章用于存档）；
3.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两份；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两份；授权委托的，须提交

授权委托书两份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身份证
原件核对后退回，复印件加盖公章用于存档）。

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市南区香港西路 81 号裕源大厦 C 区 10 楼

1006室
联系部门：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南分局业务二科
联系电话：0532-83871906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6月23日

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 21号令）、《协议出让国有土
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06〕第 114号）规定，现我局对 1宗拟出让用地进行公示，公示时限内接受意向用地申请，
公示时限为 2023年 6月 23日至 2023年 7月 22日 17时，接受意向报名地点：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南分局 1006室。

一、地块基本情况（单位：㎡）
序号

1

宗地位置

市南区龙口路20
号、大学路4号

土地面积

地表分摊面积100.0
地下一层5696.9
地下二层5389.1
地下三层5389.1

土地用途

交通服务场
站用地（地下

停车场）

建设项目

地下停车场

建筑面积

计容建筑面积不超过100，地下
三层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1.5万，
地下一、二、三层建筑面积分别
不超过5000

出让年限

50年

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计划公示

二、有关要求
（一）人防设施调查和保护意见：按照原青岛市人民防

空办公室《关于对市南区龙口路 20号、大学路 4号部分人防
设施调查情况反馈的函》（青人防函字〔2023〕2号）执行，申
请人须自行与青岛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联系并承担现状人防
设施处置相关费用。

（二）地铁意见：按照青岛市地铁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
室《关于申请市南区龙口路 20号、大学路 4号地块土地出让
阶段征求意见的复函》执行。

（三）申请人须在市南区注册成立独立法人项目公司。
（四）该项目需在土地交付之日起两年内完工并交付使用。
（五）其他说明
该项目与广场及附属设施和文化设施统一规划、同步

建设，用地申请人应在申请办理土地出让手续之前与市南
区政府签订《市南区龙口路 20号、大学路 4号项目地块广场
公园及配套服务设施建设移交协议书》，按规划批准图纸无
偿代建，建成后全部移交给市南区政府,并配合办理过户手
续。以上协议由市南区政府负责在官网公示，并负责做好协

议内容解答、协议签订和监督落实工作。申请人如需了解协
议有关内容，可到市南区政府官网(http://www.qdsn.gov.cn)
查询，联系人：姜昊，咨询电话：0532-51989796。

三、申请需提交材料
1.《意向用地申请书》签字盖章，一式两份；
2.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复印件两份（原件核对后退回，复

印件加盖公章用于存档）；
3.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两份；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两份；授权委托的，须提交

授权委托书两份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身份证
原件核对后退回，复印件加盖公章用于存档）。

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市南区香港西路 81 号裕源大厦 C 区 10 楼

1006室
联系部门：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南分局业务二科
联系电话：0532-83871906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6月23日

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 21号令）、《协议出让国有土
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06〕第 114号）规定，现我局对 1宗拟出让用地进行公示，公示时限内接受意向用地申请，
公示时限为 2023年 6月 23日至 2023年 7月 22日 17时，接受意向报名地点：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南分局 1006室。

一、地块基本情况（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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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明 旅 游 成 为
青岛街头动人风景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马晓婷
本报6月22日讯 端午假期首日，如织的客流展现

着青岛作为度假城市的吸引力。假日期间，围绕创树青
岛市“文明旅游四季行”活动品牌，全市积极开展文明旅
游倡导活动，排队打卡、预约游览、爱护老建筑……细节
之处，文明旅游成为青岛街头的动人风景。

22 日临近中午，龙江路上的游客熙熙攘攘。马路
边，游客排起的长队吸引了记者注意。仔细一看，大家是
在排队与墙上绘制的“青岛”两字合影。“不好意思，麻烦
您稍微让一下，谢谢！”过路游客“入画”，负责拍摄的游客
也礼貌沟通。大家都积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打卡，每
个人都能获得最佳“打卡位”，现场氛围非常融洽。

在骆驼祥子博物馆门口，游客们看到门口贴出的引
导二维码，都自觉拿出手机扫码预约。进入院内后，积极
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再次扫码完成签到。博物馆内，大
家文明游览，在了解老舍故事的同时，也对青岛这座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青岛深入开展文明餐桌主题活动

老中青齐发力
餐桌文明接力传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余 博
本报6月22日讯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端午假期来临之际，青岛充分动员老中青三代，深入
开展文明餐桌主题活动。

李沧区老干部局组织号召广大老干部志愿者积极开
展“文明餐桌”宣讲志愿服务活动，树立和谐文明新风。
活动中，北山社区老干部志愿者与学校的青少年齐聚一
堂，老干部一边教授包粽子“秘籍”，一边向前来参加活动
的青少年进行文明餐桌主题宣讲。

城阳区流亭街道刘家台社区文明实践站组织志愿者
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活动。活动中志愿者
们向居民们发放文明餐桌宣传彩页，倡议广大居民进店
用餐时要合理点餐，节约消费。

平度市东阁街道蟠桃小学通过开展“文明旅游、文明
餐桌”主题班会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们将“反对浪费、崇尚
节约、崇尚文明”等行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兰星
本报6月22日讯 海天中心两周年庆典

近日以城市级雕塑《花开盛世》的揭幕正式开
篇，为青岛美丽海岸线再添一座标志性艺术
雕塑。

《花开盛世》雕塑由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
山执笔创作，缘自他与海天中心这座青岛城市
地标的灵感共鸣。可以说，这既是项目建造者
与艺术创作者的彼此契合，也是传统文化与新
时代艺术的兼容并蓄。

青岛国信集团以“成就城市梦想”为己任，

在建设完成并成功运营青岛城市地标海天中
心两年来，一直在思考：除了对城市经济与商
业活力的发展发挥引领作用之外，如何同时肩
负城市文化传承、城市形象打造等更多的社会
责任。因此，海天中心矢志赋予这座具有国际
气质的城市地标以东方文化的“神与魂”，并借
由艺术的力量，为海天中心注入有传统文化内
核的时代精神。这与吴为山长期以来的追求
不谋而合。抱着同样的初心，才有了彼此的双
向奔赴，诞生了海天之间的《花开盛世》。

在海天中心香港西路前广场上可以看到，

《花开盛世》以东方文化为根基，汲取中国国
花牡丹与青岛市花耐冬的东方精神进行艺
术创作。在精心雕刻中，牡丹树与耐冬树相
依相生，挺拔生长，花团锦簇，灼灼盛放于海
天之间。

在此，建筑文化与自然生态的有机结合，
使硬朗雄壮的海天中心在拥有包容世界的澎
湃胸襟之外，还拥有了一份温和柔美的文化
气质。这不仅传承了青岛文化底蕴，彰显了
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更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
色和青岛精神。

城市雕塑《花开盛世》落成
位于海天中心香港西路前广场 致敬艺术向城市美学进阶

龙舟竞渡 粽叶飘香
我们的节日·端午

■6月22日，青岛市首届龙舟文化节暨第五届龙舟赛在高新区葫芦巷主题公园举办，
11支代表队、200余名队员参赛。 邢志峰 摄

■城市雕塑《花开盛世》。

■游客在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学习包粽子。王 雷 摄

■青岛大学路“网红墙”吸引众多游客打卡。 王 雷 摄


